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修正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５年６月２４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　罗　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 （修正草案）》 （以下简称修正草案）

作说明。

一、修改的背景和过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贯彻食品安全法，完善食

品安全体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严把从农田到

餐桌的每一道防线。李强总理对严格食品安全监

管作出明确部署。丁薛祥、张国清、刘国中、

吴政隆等领导同志提出明确要求。

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下

简称 《食品安全法》）于２００９年施行，２０１５年

进行了全面修订，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１年进行了两次

修正，对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保障食品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近年

来食品安全领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尤

为突出、急需通过修法加以解决的有两个问题：

一是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问题。２０２４年媒体

曝光的 “罐车运输食用植物油乱象”暴露出液态

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环节存在监管漏洞，特别是缺

乏准入监管，导致准入门槛较低，对违法行为的

处罚也偏轻。２０２５年３月，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

监管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实施散装液态食品

运输准运制度，加强食品运输全过程监管。目

前，全国有１．６万多辆罐车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

装运输，食品安全隐患大，急需加强规范管理，

补齐监管短板。二是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监管问

题。《食品安全法》２０１５年全面修订时，国内市

场主要消费的是婴幼儿配方乳粉，对婴幼儿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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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乳基本没有需求，国内也没有企业生产此类

产品，因此仅对婴幼儿配方乳粉实行注册管理。

近年来，国内市场对婴幼儿配方液态乳需求不断

增长，主要是购买进口产品。与婴幼儿配方乳粉

相比，婴幼儿配方液态乳在品质控制方面风险更

高。目前部分国内企业已开始研发和试制婴幼儿

配方液态乳产品，迫切期待明确监管要求。从加

强进口产品管理，使国内企业有章可循，确保婴

幼儿配方液态乳产品品质和安全，促进产业高质

量发展着眼，应尽早将其纳入注册管理。因此，

有必要按照急用先行原则，抓紧先对 《食品安全

法》进行小幅修改，集中解决上述突出问题。

《食品安全法》修正已分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和国务院２０２５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市场监管总局在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

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基础上，起草了 《食品

安全法 （修正草案送审稿）》。司法部征求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

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４１家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各省级人民政府以及有

关行业协会、企业、专家的意见，会同市场监管

总局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修正草案。修正草案

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二、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修正草案遵循以下总体思路：一是采取 “小

切口”模式修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监管短板。二是统筹

发展和安全，在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前提下，

合理规定许可适用范围，避免过度加重企业负

担。三是加大处罚力度，严厉惩处违法行为。

修正草案共３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加强监

管。一是实行许可制度。规定道路运输经营者

从事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应当具备相应条

件，依照规定的程序取得准运证明。二是明确

发货方、收货方、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的义

务。发货方应当查验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的

准运证明，核验运输容器是否符合保障食品安

全的要求；收货方应当查验准运证明、运输记

录，核验运输容器铅封是否完整；承运的道路

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运输容

器并及时清洗，严禁装运食品以外的其他物

质。三是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

造、篡改运输记录、运输容器清洗凭证等单

据。四是明确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重点液态食品目录和重

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具体管理规定。重

点液态食品目录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

（二）将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纳入注册管理。

在 《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

一百二十四条中增加 “婴幼儿配方液态乳”，将

其纳入注册管理，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注册的产品

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违法生产

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严厉惩处有关违法行为。对未经许可

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违法行为设定

严格的法律责任。同时，加大对未按要求进行食

品贮存、运输和装卸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修正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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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修正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５年９月８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徐　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

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法制工作委员会将修正

草案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地方人大、基层

立法联系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征求意见；在中

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正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

见；通过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向全国人大代表

征求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座谈会，听

取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有关部门、行业协会、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者和专家学者对

修正草案的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还到吉林、天津、青海、山西等地调研，

并就修正草案中的主要问题与有关部门交换意

见，共同研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７月３０日

召开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

方面的意见，对修正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司法部、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８月２６日，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进行了审议。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领域

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更好地保证食品安

全，保障公众健康，对食品安全法进行修改是必

要的，修正草案经过审议修改，已经比较成熟。

同时，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一、修正草案第一条第一款中规定，道路运

输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

程序提交材料。有的常委委员、地方和社会公众

提出，该程序主要针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重点

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不是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不宜直接适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建议删去相关表述。

二、修正草案第一条第四款中规定，国务院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重点液态食品目录和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

的具体管理规定。有的常委委员、社会公众提

出，重点液态食品目录应动态调整。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有关规定修改为 “重点液

态食品目录由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报国务院批准后公

布”。

三、修正草案第三条第二款对未按要求进行

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情节严重的，增加了并

处罚款。有的地方、社会公众提出，食品贮存、

运输和装卸涉及多个主体、多个环节，对相关违

法行为的处罚，需进一步研究论证。宪法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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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经研究，建议聚焦此次修法针对的特定问

题，明确对道路运输经营者未按要求进行重点液

态食品散装运输，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并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四、有的常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地方和

社会公众建议，对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

造的运输记录、运输容器清洗凭证等单据，以及

未履行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相关查验、核

验义务的，增加规定相应法律责任。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报告。在常委会会议审议

和征求意见过程中，有些意见还对修正草案以外

的其他内容提出了一些修改完善建议，认为食品

安全法的修改应当统筹考虑各方关切，全面提升

食品安全法治保障水平。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

视食品安全工作，目前正在开展食品安全法执法

检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此次修法

采用 “小切口”模式，聚焦突出问题，指向明

确，前期论证较为充分，已经比较成熟，可先予

通过。对涉及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完善的其他问

题，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抓紧开展相关工作，结

合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以

及执法检查报告提出的建议，统筹研究论证，适

时提出更为全面的修法方案。

此外，还对修正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８月１８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邀

请全国人大代表、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交通

运输管理部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道路运输经

营者、专家学者等就修正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

可行性、出台时机、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

的问题等进行评估。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修正草

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突出问题，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制度规范切实可行。修正草案

经过修改，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进一步增强了

制度规范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已经比较成熟，

建议审议通过。与会人员还对修正草案提出了一

些具体修改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了认真

研究，对有的意见予以采纳。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提出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决定 （草案），建议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修改决定草案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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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决定

（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５年９月１１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９月９日上午对关于修改

食品安全法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

为，修改决定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

改后，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

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

意见和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９月９日下午

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

员的审议意见，对修改决定草案进行统一审议。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司法部、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认为，修改决定草案是可行的，同时，

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修改决定草案第一条第一款中规定，道

路运输经营者从事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应当

有符合保障食品安全要求的运输容器等。有的常

委委员建议，进一步明确运输容器专用要求。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 “运输容器”修

改为 “专用运输容器”。

二、修改决定草案第一条第一款中规定，国

家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实行许可制度；

道路运输经营者从事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应

当依法取得准运证明。有些常委委员建议，按照

行政许可设定要求，对有关表述作进一步研究。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 “准运证明”

修改为 “准运证”。

三、修改决定草案第三条第一款中规定，相

关违法行为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的常委委

员建议，明确对情节严重的，是否需要依照前款

规定吊销许可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

议将有关规定修改为 “情节严重的，除吊销许可

证外，还应当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在常委会审议中，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对

加强法律宣传、尽快出台实施细则等提出了意见

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国务院及其有关

部门认真研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抓紧

制定配套规定，做好法律宣传解读，加强执法协

作配合，确保法律准确有效实施。

经与有关方面研究，建议将本决定的施行时

间确定为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１日。

修改决定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

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通过。

修改决定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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